
扬州市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排水管网缺陷点整治三期检测（二次）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扬州市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排水管网缺陷点整治三期已由扬州市数据局以扬数据投资〔2026〕25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扬州市政管网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财政，项目出资比例为100%。现对该项目扬州市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排水管网缺陷点整治三期检测（二次）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编号：JSSDZX-2026035
2.2建设地点：扬州市。
2.3工程规模：拟对高桥路（盐阜东路-黄金坝桥）、瘦西湖路（江平路-高速入口）、文峰路（文峰路-通扬桥）、富民路（小运河-伟业路）等59条道路污水管道及玉带河（迎恩桥-新北门）、北城河（北门外大街-高桥路）、古运河（五台山大桥-通扬桥）等12条河道沿河污水管道共计约3501个缺陷点进行修复，其中：管道点状修复约778个，d300-1000整管内衬玻璃纤维管修复约7.19km，dn225-630PE污水管开挖换管约1.4km，DN200-800PE污水管破裂管法整管修复约3.5km，DN300-600PE污水管短管置换修复约4.05km。修复四望亭路、京华城路、站南路、百祥路、竹西路、国展路等55条道路约147处空洞及小秦淮河、二道河和古运河等3条河道27个沿河污水检查井。
2.4招标范围：本工程有关材料、成品、半成品等所有项目的检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及其他必要的检测服务。投标单位按照相关国家、地方规定进行检测，检测数量由投标单位按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及设计要求执行。
2.5检测周期：同施工工期。本项目按施工进度需多次进场检测，当招标人通知进行检测时，中标人必须及时到达施工现场进行检测，服务期间中标人应主动跟踪现场施工进度。
2.6合同估算价：16.35万元

2.7质量要求：本项目按设计的施工图纸、国家及省市等现行的检测规范、标准和招标人要求进行材料检测，成果资料真实可靠，完全符合国家检测合格标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方式，对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要求如下：

3.1 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

3.2 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

3.3 企业及项目负责人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违法违规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

3.4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①或②或③资质：①同时具备省级及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检测内容需具备见证取样检测、备案类）、资质认定证书（省级及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国家认证认可的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计量认证证书）；②具备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综合类资质；③具备《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市政工程材料专项资质、道路工程专项资质。
3.5本次招标对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要求：必须是投标单位正式职工，具备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人员岗位合格证或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人员检测技术培训证书，并经投标人任命。拟派项目负责人未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包括：（1）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会保险；（2）将本人执（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注册在两个及以上单位。

3.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7其它要求：

3.7.1投标人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任意一个月为拟派项目负责人、授权委托人正常缴纳养老保险。（应提供由劳动部门出具的养老保险证明；如当地社保管理部门明确的最大查询期与招标文件规定的月份不一致时，须提供社保管理部门的文件规定；已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明）

3.7.2投标人没有被“信用中国”和“信用江苏”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3.8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要求。

4.资格审查
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资格审查。

5.评标办法

合理低价法：投标报价总分 100 分。

以有效投标文件的评标价算术平均值为A（若有效投标文件＜7家，直接取有效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为A；若7≤有效投标文件＜10家时，去掉其中的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A；若有效投标文件≥10家时，去掉其中的二个最高价和二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A）。

评标基准价 C=A×K

评标委员会应按照随机抽取确定的K值计算评标基准价，作为投标报价的评审标准。K的取值范围为95%～98%（每1%一档）；评标价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偏离基准价的相应扣减得分。投标报价与基准价相比的偏差率，每高1%扣0.9分，每低1%扣0.6分，偏离不足1%的，按照插入法计算得分，保留两位小数。采用该方法的，评标结束后，除确认存在评委评审和计算错误外，评标基准价不因招投标当事人质疑、投诉、复议以及其他任何情形而改变。

6.招标文件的获取

6.1招标文件获取时间为：2026年3月2日至2026年3月9日。

6.2招标文件获取方式：投标人需提供《投标人参加投标确认函》、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报名领取招标文件，报名单位需在2026年3月9日18时前拍照或扫描后将报名材料盖章发送到邮箱：1650444310@qq.com，同时需与采购代理机构经办人确认（邮件标题备注公司全称+项目简称），联系电话：15152783987。如供应商未按上述要求去做，将自行承担所产生的风险。

7.投标文件的递交

7.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开标时间为：2026年3月13日9时30分。

7.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接受。

7.3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扬州市广陵区汶河北路65号二楼（江苏时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开标室）。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网站、扬州市政管网有限公司网站”上公布。

有关本次招标的事项若存在变动或修改，敬请及时关注“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网站、扬州市政管网有限公司网站”
9.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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